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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的意義

❑都市更新是指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

畫的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
利益，依據《都市更新條例》所定的程序，實施重建、整建
或維護措施。

•八十七年十一月立法院通過《都市更新條例》，八十八年五
月完成相關子法。其後歷經十次修法，最近一次是一○八年
一月三十日修正全文 88條。

•由政府或民間主動的開發而非靜態的規劃。
•以「權利變換」開發方式為主，類似立體的市地重劃。
•提供容積、稅賦減免等獎勵，獎勵民間投資，減低政府負擔
。

•公共設施公平合理共同負擔，且可減少徵收土地所引發的抗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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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都更vs.民間都更

❑政府辦理都市更新：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三章第十

二條規定，經劃定應實施更新的地區，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採下列方式之一，免擬具事業概要，並依第三十二

條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

實施。

⚫同意其他機關（構）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

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

2



公辦都更vs.民間都更

◼民間自辦都市更新：
⚫〔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經劃定或變更應實

施更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就主管機關劃定之

更新單元，或依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舉辦公

聽會，擬具事業概要，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九條規定審議核准，自行組織都市更新會實施

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

；變更時，亦同。」

⚫〔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都市更新條例第23條：「未經劃定

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有第六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或第六款情形

之一者，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按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

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依前條規定，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 」 2



實施者

❑更新單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機關、機構

或團體。

❑類似一般民間慣稱的「業主」、「甲方」

或是申請建築執照的「起造人」。

❑實施者將要負擔更新事業實施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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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自力）都更vs.委託都更

2

❑自主（自力）都更：自行組織都市更新會實

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也就是說，

實施者是自行組織的都市更新會。

❑委託都更：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即俗稱

的「建商」）為實施者實施之。也就是說，

實施者是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都更事業之執行方式

◼《權利變換》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實施者或與實施者

協議出資之人，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

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

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及提供資金額度，分配

更新後土地、建築物或權利金。

◼《協議合建》係由地主與建設公司合作，按其彼此認定

之價值比例由地主提供土地、建商提供資金合建，並分

回改建完成後之建築物及其土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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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vs.協議合建
執行方式 權利變換 協議合建

意義 更新地區內的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或實施者，提供土
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或實
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
施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及提供資
金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的應
有部分或權利金。

更新單元內的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全體同意實施者所提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並於計畫核定發
布實施後，按雙方約定處理相關權利。

同意門檻 多數所有權人同意。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土地整合 法令保障地主與建商雙方，公平、公正、
公開，條件一致。

私約僅以民法保障，法令保障不足，
容易暗盤交易，整合困難。

建照申請 實施者申請，免檢附證明文件。 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並出具土地
權利證明文件。

產權分配 採三家鑑價公司估價，產權分配較為合理。 依市場行情經驗，以談判方式分配。

爭議處理 調解、調處、訴願、行政訴訟。期間更新
事業不受影響。

法院民事訴訟，曠日費時。

登記方式 更新完成後逕為登記。 依合建契約登記。

稅賦減免 有 無

適用地區 對面積廣而土地權利關係複雜的地區，不
易以合建方式更新者。

產權不複雜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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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之事業概要與事業計畫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計畫：為事業計畫原則性及摘要性之說明。擬
定更新事業概要時， 應確定實施更新事業單元之範圍、未來發
展方向及其是否符合都市更 新之目的性，並於擬具事業概要之
前召開公聽會廣徵民意，連同公聽 會紀錄申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應經該更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均超過 1/2 同意，並其私有 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樓地板面
積均超過 1/2 同意。其同意比率已達第三十七條規定者，得免擬具事業概要，

並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逕行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以加速
更新事業推動及簡化辦理程序。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是落實都市更新之執行計畫。因涉及土地所
有權人及相關權利人之權益，依據更新條例第32條規定，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
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表明之事項詳列
於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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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之權利變換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權利變換係透過公開、公正

的方式，處理相關權利人的產權、建物土地分配，

以互助合作的方式實施都市更新，其精神類似立體

之市地重 劃或法制化的合建。權利變換計畫應表

明之應表明之事項詳列於事項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三條。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計畫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兩個

階段需要簽署同意書。權利變換計畫可併同更新事

業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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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計畫同意門檻

更新同意

比例
政府劃定之更新地區

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人數
＞ 1/2

私有合法建物

所有權人人數
＞ 1/2

（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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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門檻

更新同意

比例

依第七條規
定迅行劃定
之更新地區
或公辦都更

政府劃
定之更
新地區

自行劃定
更新單元

例外

規定

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人數
＞ 1/2 ＞ 3/4 ＞ 4/5 -

私有合法建物

所有權人人數
＞ 1/2 ＞ 3/4 ＞ 4/5 -

（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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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可以是誰？

❑更新團體

逾 7人的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實

施更新事業時，應組織更新團體（都市更

新會），訂定章程，申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以依法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為限。但以

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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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地區與更新單元

◼「更新地區」是指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經過調查及評估後劃定，並鼓勵應該
儘速辦理更新事業的地區；通常是涵蓋較大
的範圍，可能包含數個街廓。

◼「更新單元」是指更新地區內，可以單獨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範圍。

10



更新地區vs.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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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的推動程序

◼ 都市更新推動流程分為

「啟動階段，初擬更新單

元範圍與籌組都市更新

會」、「擬定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與「計畫執行」

等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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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 事業概要為事業計畫原則性及摘要性說明。

• 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得就主管機關劃定之更新單元，或依所定更

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舉辦公聽會，

擬具事業概要，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議核准，自行組織都市更新會

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

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變更時，亦同。

• 事業概要項之申請審議核准，應經該更新單元範圍

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

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其同意比率已達第三

十七條規定者，得免擬具事業概要，並依第二十七

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逕行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辦理。

❑。

13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2 條規定，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
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七條第二項或第八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策
略性更新地區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
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
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
人；變更時，亦同。

❑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
會，聽取民眾意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
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
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
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
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

❑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
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
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
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
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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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計畫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

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

利變換計畫，依第三十二條及

第三十三條規定程序辦理；變

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

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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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共同負擔與權利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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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

◼共同負擔是個專有名詞，簡單來說，就是辦理都市更新所需的成本花費

：包括兩大費用（工程費用及權利變換費用），另外尚有貸款利息、稅

捐及管理費用…等各項辦理都市更新所需費用的總和。

◼共同負擔費用若由地主們自組更新會擔當實施者自行籌措，那就叫「自

力都更」；若是由建商先行支付，那就叫「委託都更」，由建商擔任實

施者。

◼若是由建商先行支付，則於都市更新完成後再從各位地主分配領回的

「價值」中扣除。簡單舉例，假設某個都更案是拆除老建物之後再新建

大樓，那麼完工後地主可以分回的「價值」是已經扣除建商先行支付的

資金（共同負擔）的，而更新後的總價值（或是總戶數）是固定的。所

以共同負擔越多，表示地主領回去的價值(總戶數)就愈少。

◼反之，若自組更新會擔當實施者自行籌措支付共同負擔費用，拆除老建

物之後再新建的大樓就全部分配給參與更新重建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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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權利值多少？怎麼查估？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由實施者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查估後評定之。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無
法共同指定時，由實施者指定一家，其餘二家由實施者自各級主
管機關建議名單中，以公開、隨機方式選任之。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權利變換計畫認有必要時，得就實施者所提估
價報告書委任其他專業估價者或專業團體提複核意見，送各級主
管機關參考審議。
◼第二項之名單，由各級主管機關會商相關職業團體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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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估結果，該如何選擇或處理？
• 實施者委託三家專業估價者提出的估價結果必然會有些差異，如何選擇呢？

• 當三家估價結果相近（差距在百分之二十以內）時，則由實施者協調土地所有

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等選定其中一家，並應於權利變換計畫書中說明選定估

價結果的方式及理由。至於該選擇更新前的權利總價值較高者或較低者？更新

後房地總價值較高者或較低者？對誰最有利？因為還涉及共同負擔是否合理？

以及土地所有權人彼此間的權利價值比例，無法給予絕對的評斷。

• 當三家估價結果出現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差距時，依《不動產估價師法》第四十

一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土地所在的直轄市或縣（市）不

動產估價師公會協調相關的不動產估價師決定其估定價格；必要時，得指定其

他不動產估價師重行估價後再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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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A01權利價值$

住戶A02權利價值$

住戶A03權利價值$

住戶A68權利價值$

住戶A69權利價值$

住戶A70權利價值$

更新前
原住戶權利價值總值$

住戶A02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

更新前原住戶權利價值總值$

住戶A02權利價值$

如果是採取權利變換，

這些資料大家通通看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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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1權利價值$

N02權利價值$

N03權利價值$

N101權利價值$

N72權利價值$

N73權利價值$

更新後新建大樓權利價值總值$

N71權利價值$

N102權利價值$

N7103利價值$

也是由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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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一：
建商擔當實施者先行支付共同負擔

實施者先行支付
共同負擔

更新前原住戶
權利價值總值

投入總價值

如何
分配？

更新後新建大樓權利價值總值$

合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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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新建大樓權利價值總值
$

這樣分配……

建商分配

更新後新建
大樓權利價
值總值$

實施者先行支
付共同負擔

投入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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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商來?或不來?

建商墊付共
同負擔總值

建商利潤

建商分配

更新後新建
大樓權利價
值總值$

實施者先行支
付共同負擔

投入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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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自主都更
更新會擔當實施者

實施者申請
融資支付共
同負擔

如何分配？
如何分擔？

更新後新建大樓權利價值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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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新建大樓權利價值總值
$

更新後新建大樓
權利價值總值$

這樣分配…… 個別住戶
分配的權
利價值

個別住戶更新前
權利價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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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

這樣分擔……

個別住戶
分擔的共
同負擔

個別住戶更新前
權利價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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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來?或不來?

分配的
權利價值

個別住戶
分擔共同
負擔

個別住戶
分擔的共
同負擔可
以買到鄰
近新建案
多少坪數

分配到
的坪數

屋齡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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